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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同意设置湖南大中赫锂矿有限责任公司
鸡脚山锂矿项目采选工程入河
排污口的决定书
湖南大中赫锂矿有限责任公司：
你单位于2026年3月20日向我厅提出了鸡脚山锂矿项目采选工程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我厅已依法受理，开展了技术评估并完成受理公示和拟审批公示。经审查并征求郴州市生态环境局等单位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第四十七条第三款和《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35号）第十一条等的规定，同意湖南大中赫锂矿有限责任公司鸡脚山锂矿项目采选工程入河排污口设置决定如下：
	
入河排污口类型
	工矿企业入河排污口
工业及其他各类园区污水处理厂入河排污口
城镇污水处理厂入河排污口
其他参照上述管理的入河排污口_______________

	入河排污口名称
	湖南大中赫锂矿有限责任公司鸡脚山锂矿项目采选工程入河排污口

	入河排污口编码
	暂无

	设置类型
	新设  改设  扩大  

	责任主体基本情况

	责任主体名称：湖南大中赫锂矿有限责任公司

	详细地址
	湖南省郴州市临武县武水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1025MAC030BN3H

	法定代表人及联系电话
	姓名: 张杰      联系电话: 17775028888           

	行业类别
	B09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排污许可证或排污登记编号
	暂无

	入河排污口
设置地点
	所在行政区域：郴州市临武县舜峰镇

	
	排入水体名称：廷上河

	
	所在流域：珠江流域

	
	经度:东经: 112°32' 2.31"
纬度:北纬: 25°12' 13.42"

	污水排放方式
	连续 
间歇
	入河
方式
	明渠  管道
泵站  涵闸
箱涵  其他：_______

	是否共用
	是
否
	
	

	入河排污口截面信息
	圆形截面：d=2.6m，S=5.31m2

	
	方形截面：L×B=   m×  m，S=   m2

	
	其他形状截面：S=    m2

	入河排污口污水排放量，入河排污口重点污染物排放种类、排放浓度和排放量:           铊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特定项目标准限值0.0001mg/L，铅、砷、锌、锑满足《锡、锑、汞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770-2014）表3水污染特别排放直接排放限值要求，其他因子满足《锡、锑、汞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770-2014）表2直接排放限值要求。

	主要污染物种类
	排放浓度（mg/L）
	全年
	特殊时段（10月至次年3月）

	
	
	污水排放量（万t/a）
	污染物排放量（t/a）
	污水日排放量（t/d）
	污染物日排放量（t/d）

	入河排污口合计

	COD
	60
	402
	241.2
	枯水期正常情况下全部回用不外排，遇暴雨等无法回用情况达标排放。
	0

	NH3-N
	8
	
	32.16
	
	0

	Pb
	0.2
	
	0.804
	
	0

	As
	0.1
	
	0.402
	
	0

	信息公开要求：
根据《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以及HJ1386标准要求，该入河排污口的名称、编码、类型、经纬度、责任主体及详细地址、排放方式、排放要求、受纳水体名称、管理单位和监督电话等信息应以标识牌二维码等方式在入河排污口处信息公开。

	水污染事故应急处理预案以及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该入河排污口对应的责任主体湖南大中赫锂矿有限责任公司应当按照排污单位有关要求，做好污染事故应急处理预案、环境风险防范及应急处置措施，具体包括：不断改进、优化事故分级响应和应急处置预案，切实加强风险防范应急措施及风险源管控，做好应急演练和外排污水监测，防止污染事故的发生。特殊情况下，应服从具有管理权限部门依法作出的入河排污限制排污决定。

	水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为减免该入河排污口设置带来的不利影响，入河排污口设置/使用过程中应当采取监测、巡查、预警等水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具体包括：应严格落实环评报告及批复、竣工环保验收及本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生态影响减缓措施，确保污水处理站长期稳定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确保排污口下游水质及水生态安全。应规范化建设入河排污口，按规范要求落实排污口标志牌等相关设施，并落实相关监测要求。应当定期巡查维护排污通道、口门及附属设施。

	其他需要注意的事项：
（一）应符合相关部门对防洪、堤防安全和河势稳定等问题的保护措施要求；
（二）  该入河排污口设置经批准后，入河排污口责任主体名称、生产经营场所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以及联系方式等信息发生变更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审批部门申请办理决定书变更手续。其主要污染物种类、排水量、污染物排放浓度、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可能超过同意设置入河排污口的决定书中规定要求的，其责任主体、位置发生变化，或新增排污单位的，应按照有关规定重新进行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
（三）郴州市生态环境局具体负责该排污口日常监督检查和管理工作，并将排污口设置批复及《论证报告》要求落实情况纳入日常监督检查。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后的15个工作日内，将批复后的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等相关文件送至郴州市生态环境局，并按规定接受日常监督检查和管理。
（四）国家、省级层面有新的规定文件出台，按新的规定及要求执行。


你单位如对本批复不服，可以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湖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向长沙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湖南省生态环境厅
2026年4月25日












	抄送：
	郴州市生态环境局，郴州市生态环境局临武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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